佛山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用地预申请书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
我方现申请竞买（竞投）位于佛山市     区                    （地块位置）宗地号（或编号）为          的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我方愿意以      元／平方米，总计人民币（大写）       万元（小写：）￥     万元）作为竞买（竞投）该地块的最低出价。我方清楚贵局将于本宗土地用地预申请截止后3个工作日内通知我方是否接受此项申请。若获得贵局同意，我方愿意签订说明此意的承诺书，交纳相应的保证金，并按要求参加贵局组织的此宗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

   附件：1.银行保函（或承诺保证金缴交票据及凭证）

         2.竞买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3.竞买人资格证明文件（对竞买人资格无特别要求的可免）

申请人：                （属单位的须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受权委托代理人）签名：            
联系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注：填妥的申请书连同相关资料须密封在没有标记的信封内，由专人送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明分中心。信封面须注明“用地预申请”、信封口处加盖指模或单位公章封口及文件人书写保证信件内文件真实性的承诺，由交件人在工作人员面前签名，于封口处盖指模作封印，并将申请文件投入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明分中心的用地预申请文件密封箱内。）
